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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地方組織的研究，大多離不開賦役制

度。自從明中葉一條鞭法實行以來，隨著各地徵

稅折銀，強調官府對人民控制的裡甲制度已經解

體，里甲戶籍已經由人丁事產的結合體變為納稅

的花戶名。1本文試圖從山東順莊法施行後地方組

織的改變中探索鄉民所作出的宗族應對。以青州

府壽光縣的一個鄉為例，可以在對族譜和碑刻的

收集中窺見地方社會組織的演變，反之也可以看

見地方組織演變中鄉民對其應對的方式。

1. 從社到莊　　順莊法與地方組織的演變

　　壽光縣在齊國就設縣，在明清時屬於青州

府。這個縣沒有山，大都是平原。向北距離海邊

大約70公里，故壽光自古有魚鹽之利。在明清時

期壽光縣下設有六個鄉，其中壽光縣的東南部，

在明清時叫做東青龍鄉。     

　　在對東青龍鄉的族譜和殘碑的收集中，筆者

發現在不同時期，這些資料對本地的稱謂是不同

的。比如，太平寺村中一塊明代的碑中寫道：

　　……此釋道之隆替，所以未嘗不由

乎人也。東青龍鄉南齊章社曰太平寺創

制之始……2

　　這個太平寺是在太平寺村，太平寺在南北朝

時期就建成了，朱氏在明代遷到寺廟旁邊立村，

於是把村子叫做太平寺。3但是當時把這個地方叫

做「南齊章社」。以及，乾隆年間南韓村的《韓

氏族譜》中對始遷祖的描述： 

 

　　始祖諱明善自正德十六年遷於壽邑

之東南鄉田馬社而家焉。4 

　　都出現了「社」的地名。是在東青龍鄉之下

的一個組織。但是到了清末，又變了另外一種組

織的名稱。如孟家莊的《孟氏族譜》記載：

　　按壽光縣支，其始遷祖諱德義系亞

聖孟子五十代裔孫，於元延佑年間由鄒

縣原籍宦遊隨遷居青州府壽光縣城東

三十里東青龍鄉十一約孟家莊，改入民

籍。嗣後在壽光聯姻，世族人丁繁衍，

傳一世次支善祖公，復分支城南二十五

里西青龍鄉四約紀台莊，傳九世彥士

公又分支城西二十五里豐城鄉六約孟家

莊。自是遂分為三支……5

                                      

　　大概在清中前期以前的資料，對當地的描述

都是某某社，而不是某村或某莊。然後到了清

末，就變成了第幾「約」，而不是某某社了。社

和約無疑都是東青龍鄉下面的地方組織，鄉之下

的單位經歷了從社到約的演變，其中自然反映出

地方組織的變革。在對地方誌的發掘中發現，這

種演變的緣由，是因為官府對賦稅制度的改革，

即順莊法的施行。

　　壽光縣在乾隆十六年(1751)縣令王椿上任之

後，就實行了順莊法。在順莊法之前，鄉之下是

以社為單位的。在地方誌裡很容易就能找到社的

描述，如康熙三十七年(1698)的《壽光縣誌》中

就有〈鄉社考〉：

　　邑分為鄉，鄉分為社，猶之分省為

州郡、分州郡為邑也。良以地大物博，

棼然難舉，愛使之各定其居，以便稽

核。於是，鄉必有長，而社必有約。

亦若州郡之守而邑之宰也。桓公治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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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其國為二十一鄉，而什伍軌連之制，

於是乎興。今鄉、社者，是其遺意也云

爾。……一曰東青龍鄉（約在城東南

偏），領社三十三，曰：稻田、永興、

王望、青丘、桂西、青田、張建橋、孟

家莊、河南、南齊章、屯田、北齊章、

清河、堯河、孟家橋、管村、西龐、田

馬、南龐、下田、新建、新龐、跪河、

恩龐、存丹、安全、官路、太寧、恩

劈、恩榮、好義、永和、安福。6

　　由此可知這裡的社並不是山西的神社或社

廟，而是一種地方行政組織。其中就有之前族譜

和碑記中提到的南齊章社、田馬社、青田社、下

田社。可見族譜中提到的社與地方誌中「鄉社」

的社無異。嘉靖四十四年(1565)的《青州府志》

中，就有關於鄉社的記錄，不過那時候東青龍鄉

下麵僅有1 8個社。所以從明末到清初，壽光縣

是「邑—鄉—社」的地方組織結構。壽邑有六

個鄉，鄉有鄉長，社有社約。就如郡有郡守，縣

有縣長一樣。不過這只是統治者一種的設想。實

際上，「社」是時時刻刻都在變化的，僅在地方

誌的記錄中，東青龍鄉由嘉靖四十四年(1565)的

18社變為康熙三十七年(1698)的33社　　它是可

以由居民自行分劈的，更不用說地方上實際的情

況了，甚至有「一煙戶析而為什佰社」。所以，

社並不完全是官府劃分的如郡、縣一樣整齊劃一

的單位，這也許和王朝政權無法下到鄉村有關，

官府對「社」控制極其有限，縣衙只管收稅和審

案，故縣以下的這些基層組織會有較大的自治

性。而且，官府對於社的自行分批也表露出承認

的態度，嘉慶五年(1 8 0 0)的《壽光縣誌》中提

到：

　　壽邑舊設六鄉，統領各社各甲。歲

有總書，總催辦理糧冊糧銀，甲乙輪換

充膺，名曰：當大差，所管各社各隅，

按畝派出公食。而膺者猶不勝其苦，蓋

以糧銀歲內不完，則甲年膺差乙年猶不

得卸事也。而且有押差之騷擾與逋賦

之賠累，蓋大差之難當如此。故自康熙

四十八年(1709)以後，社又劈社，隅又

劈隅，各立社約隅頭以分理之，析重為

輕，眾擎易舉，大差可以稍稍息矣，而

押差之擾與逋賦之累，社約隅頭亦不免

焉，法亦未盡善也。7

　　由此可知，以社為單位派出勞役，社等同於

裡甲的「裡」的概念。官府也認為社和隅的分劈

是分擔了大差，態度是認可的。

      

　　壽邑舊設六鄉，統計二百零五社，

又不入鄉社者曰隅，共十處。每社隅立

社約隅頭，遵行滾單挨次遞催。8

　　社的功能是催辦錢糧，是收稅的單位。社的

首領叫社約，隅的首領叫隅頭，他們負責催辦錢

糧。其中「不入社者曰隅」，隅因為「各隅向無

民佃，亦無車輛」，9所以差徭一概豁免。嘉靖年

間《青州府志》中記載，壽光縣有六隅，康熙年

間的時候《壽光縣誌》中記載有十隅，到了乾隆

十六年(1751)縣令王椿上任的時候，他發現其實

分劈成了二百多隅。10顯然很多人把自己的土地寄

在隅的名下，這樣便可以免除差役。

　　按照社隅來收稅的制度弊端叢生。理論上來

說，社約管理其名下各村莊的稅收，但是隨著私

自分劈社隅的情況越來越多，社隅已經不能與其

名下的土地相對應。

　　或系逃亡故絕，或地去糧存，或買

地而勒減輕賦，或過割變退科則，或藉

買空糧而灑派，或詭定居名而避差。種

種弊端情偽百出，且各原社悉皆私劈，

有數戶立一社者，有一戶立一社者，一

莊煙戶析而為什百社，分更名易號莫

可稽察，往往一單出不能指某戶隸於某

莊，某莊隸於某鄉，錯綜變亂，滾單之

良法停擱不行。11

　　總之，隱瞞土地的問題很嚴重，官府收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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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民間訟端滋生不已。這也是縣令王椿上任後

所看到的，於是，他與山東其它地區一樣，實行

了順莊法。

　　王椿所寫的〈順莊紀略〉對順莊實行的情況

作了詳細的解釋：

　　因思滾單為催征不易之法，然欲行

滾單，非順莊不能滾，欲行順莊，非裁

去社隅名免不能順。於是選泒書役，將

東青龍、西青龍、豐城、秦城、南皮、

孝義六鄉按莊編定戶名地畝等則糧數，

就村莊之大小、戶名之繁簡，均勻酌

配，分為約數，俾各約莊村星羅棋佈，

皎如列眉，不致有脫漏版籍混同不分之

戶。合縣共計六百七十一莊，每約酌添

地方名數催辦錢糧，仍按約設立總保，

專司督催其應設地方，亦即於裁去社約

中擇其老成謹慎者報充，如此莊順戶

清，滾單便易，又何事紛紛籍籍重擾吾

民哉。12

　　簡單來說，順莊就是裁去社隅名，論莊不論

社，論戶不論地。查明莊對應的土地，每年照造

赤書，作為徵稅標準，按照戶名徵稅。然後根據

一定莊數，設立約，從此就有了一個新的地方組

織——「約」，取代了之前的社和隅。按約設立

總保，來管理催辦錢糧的事。所以，東青龍鄉就

在乾隆二十年(1755)之後，由邑—鄉—社—戶，

變為了邑—鄉—約—莊的結構，反映到前文所引

的碑文和族譜對當地的描述中，明代和清初就是

某某社，而道光年間就是第幾約了。其實在社會

組織的結構上，貌似並沒有實質上的改變，只是

做了一次土地的清查而已。不論是以前社的社

約還是現在約的總保，催辦錢糧的這群人始終存

在。而且，擔任總保的人是從以前社約中「擇其

老成謹慎者報充」　　連人員都沒有改變，只是

變少了。然而順莊之後，東青龍鄉由原來的33社

變為24約，這代表人數變少了，權力擴大了。而

且「擇其老成謹慎者」的說法也太過牽強，從以

前的社約中選擇新的總保並無具體標準，其實完

全由縣令說了算。這樣來看，縣令其實是把一部

分原來的社約裁掉了，這樣看來似乎有排除異己

的嫌疑。雖然當時的稅收是採用滾單的辦法，自

封投櫃，但老百姓不可能自己去官府交稅，催辦

錢糧的人是否具有包稅的性質，還未可知。

2. 順莊之後的宗族應對

　　江浙地區的順莊法是有把課稅事務委託給包

稅人這種現象，13但是在山東，社約和總保是不是

存在包稅的成份還存有疑問，他們仿佛僅僅擔任

催辦錢糧的職責，他們的背後可能有村莊真正的

領導，如士紳、族長等，在地方上的爭奪勢力、

打擊異己的也許是各個村莊真正的領導。順莊所

導致的地方組織的演變不僅僅是在名稱上，它的

本質在於對地方賦稅徵收的調整，背後隱藏著官

府與一部份「社」合作、排除異己的意圖。

　　宗族的建設，包括第一次修族譜，第一次建

祠堂的時候，一定是有具體的原因刺激和推動

的。調查所及的東青龍鄉的所有族譜都是清代

的時候修撰的，最早的自稱是在康熙二十二年

(1 6 8 3)修撰。山東的宗族建設自從清代開始以

後，始終不溫不火。比如，閣上村的韓氏族譜首

次編修於康熙四十六年(1707)，祠堂的建立卻從

道光十九年(1839)購置了1.64畝家廟地之後，直

到同治十一年(1872)才建成家廟大門和廂房。14

與華南地區相比，山東地區的宗族建設非常緩

慢，財力有限，而且大規模囤積財富的情況非常

少見。但是宗族也是很重要的地方組織，尤其是

有些單姓村內部聯繫十分緊密，對外較有戒心。

族譜和祠堂大多經過多次重修，每年有拜家堂的

祭祖活動。這些行為無疑用血脈和同宗同祖的意

識，營造「自己人」的範圍，強化內部聯繫。   

　　前文所引的材料中「各原社悉皆私劈」的情

況也在族譜中有所表現。在南韓村的韓氏族譜

中，就記錄了宗族的支系分劈社這樣的現象：

　　始祖諱明善自正德十六年遷於壽邑

之東南鄉田馬社而家焉……後於嘉靖九

年，泰又遷于田馬南桑園村，劈其社為

下田，生四子……於康熙四十年，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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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分出劈而為西田，七十若桞劈而為青

田。噫！向使自今而後分劈不已，數傳

而後世遠年湮，其不至相視如途人者幾

稀。」15

　　這份族譜中描述了一個家族支派的分立門

戶，是遷到某一個地方，然後把這裡分劈成為一

個新的社。上文已經提到，私自分劈社得到官府

的贊許，因為可以分擔「大差」。但是從居民自

己來說，私自分劈社並不可能是為了分擔「大

差」。既然社約是包稅人，他們分劈成立新的

社也許是為了讓自己人當社約。在《順莊紀略》

中，就有社約庇護自己村莊利益的情況，順莊條

約的其中一條就是，「預防社約推諉，其中有貧

富頑抗之戶，社約推出別莊，希圖免累，該書必

查封保甲隣佑是否在某莊居住，方准順入，即寫

在左右隣佑之中以便催納。」1 6由此可知，社約

保護自己村莊的利益，把賦稅推到其它村莊的情

況是有的。那麼南韓村的族譜中提到的許多支系

不停地分劈出一個自己的社來，很可能是爲了擺

脫先前社約的過度徵收和推諉。分劈出一個新的

社，可以讓自己人做社約，保全自己的利益。而

且，當時縣令在獎勵墾荒，更增加了他們遷往別

處定居、分劈社的動力。17

　　然而順莊的實行，從33個社約到24個總保的

變化中，鄉村的賦稅繳交一定會受到影響，打

破原來的平衡。試想一個原本由自己人做社約的

甲村落，如果自己的社約在順莊之後被革除，由

另一個村落的人來擔任總保，那麼村落甲需要

繳交的賦稅很有可能比以前多了。筆者發現，

一些村莊在順莊編里之後，確實做出了減輕賦稅

的努力。如孟家莊，他們的族譜是在道光二十三

年(1843)的時候，由族人孟傳璋去鄒縣抄錄回來

的，族譜名字叫「孟子世家流寓壽光首次續修支

譜」，他把孟家莊人變成了孟子的後裔，於是就

有了蠲免差役的優待。他們抄族譜的目的是很明

確的，就是爲了蠲免差役，因為在孟傳璋去抄族

譜的前一年，他在村子裡豎了一塊碑，內容是山

東布政使司張某重申的「先賢四氏後裔可以蠲免

差役」這樣的優待。1 8所以孟傳璋第二年去鄒縣

抄族譜，就是爲了給孟家莊人蠲免差役拿一個憑

據。不管孟傳璋如何能抄到這本族譜，不管他們

是不是孟子的後裔，總之他能做到這件事，爲什

麽沒有早點去呢？

　　在順莊法之前，孟家莊這裡是屬於孟家莊社

的，由孟家莊社的社約來收這個村子的稅。而孟

家莊社的社約很有可能就是孟家莊的人，因為這

個社就是這個村子的名字。所以當時他們繳納賦

稅是可以得到自己人的偏袒謀私的。然而順莊之

後，這裡由東青龍鄉孟家莊社變成了東青龍鄉

十一約。很有可能他們的包稅者被革除，不再是

自己人了。所以為了減輕賦稅，不得不尋求另外

的辦法，這就能解釋爲什麽他們在道光二十二年

(1842)的時候，非要立碑，然後第二年去鄒縣抄

一本族譜回來。

　　把自己附會到聖賢的後代身上可以減免差

役，這無疑是應對包稅人改變，稅收增多的情況

的一種辦法。還有一種辦法，就是與現在的總

保，也就是包稅人，重新建立關係。之前提到

過的南韓村的韓氏，他們首次修族譜的時間不確

定，後代推測是乾隆五年。他們在族譜中首先說

了之前各支系分劈社的情況（是為了自己人當社

約），以及他們韓氏一族當時已經分散到十幾個

村莊裡去，同族人相見不相認的現狀。1 9可以想

見他們修這個族譜是很需要費工夫的，他們把分

散在各個村落所有同宗的韓氏又編到一起。不敢

直接說他們編這樣一本族譜就是爲了與現任的總

保建立關係，這也僅僅是揣測。但是，他們這本

族譜幾乎把整個東青龍鄉西南部的幾個村子，包

括田馬、南韓、東里、西里、南里、任家莊、河

東裡等全部納入韓氏宗族的族譜裡了。負責徵收

錢糧的人就算再怎麼變也不太可能跑出這個範圍

了。

　　總之，山東地區的宗族建構或許與順莊法的

推行有關。通過修族譜可以調整和確認他們之

間的血緣關係，從而應對順莊法後繳交賦稅的變

化。當然山東地方社會組織的改變與宗族建設的

動機之間的關係還需進一步探討，需要更多一手

資料的搜集分析，才能還原出一個較為完整的歷

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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